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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10.高等法院及分院道路交通案件收結件數及辦理情形 

 

 中華民國 108年 單位：件；日 

訴 訟 程 序 

及 

機 關 別 

受 理 件 數 終

結

件

數 

未

結

件

數 
一

件

所

需

日

數 

終

結

事

件

中

平

均 

合

計 

舊

受 

新

收 
合 計 2,709 508 2,201 2,227 482 95.62 

按 訴 訟 程 序 別 分       

第 二 審 2,330 475 1,855 1,886 444 101.21 

上 訴 771 165 606 636 135 101.94 

上 易 1,517 301 1,216 1,228 289 100.58 

更 審 42 9 33 22 20 115.59 

再 審 - - - - - - 

抗 告 4 1 3 4 - 24.75 

附 帶 民 事 訴 訟 289 28 261 254 35 55.21 

上 訴 及 更 審 37 11 26 29 8 187.03 

附 民 252 17 235 225 27 38.22 

其 他 86 4 82 83 3 - 

按 機 關 別 分       

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,136 224 912 939 197 96.79 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633 125 508 496 137 106.38 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399 78 321 324 75 107.07 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490 72 418 427 63 72.08 

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51 9 42 41 10 82.00 

註：行政訴訟三級二審新制於 101年 9月 6日施行，交通異議案件改依行政訴訟程序審理。

 


